2025年新北区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分析报告
一、内容摘要
2025年，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安徽省江淮质量技术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电动自行车产品开展定期监督抽查。本次监督抽查对象为新北区实体店，实际抽到10批次。经检测，10批次样品合格，不合格发现率为0%。
二、监督抽查情况综合分析
（一）产品质量抽查情况
本次抽检电动自行车产品10批次，涉及三井街道、龙虎塘街道、春江街道、魏村街道、孟河镇、新桥街道、薛家镇、罗溪镇、奔牛镇、西夏墅镇。
1、不同抽样地区监督抽查情况
表1：不同抽样地区监督抽查情况
	序号
	抽样地区
	抽查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

	1
	三井街道
	1
	0
	0

	2
	龙虎塘街道
	1
	0
	0

	3
	春江街道
	1
	0
	0

	4
	魏村街道
	1
	0
	0

	5
	孟河镇
	1
	0
	0

	6
	新桥街道
	1
	0
	0

	7
	薛家镇
	1
	0
	0

	8
	奔牛镇
	1
	0
	0

	9
	罗溪镇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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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夏墅镇
	1
	0
	0

	合计
	10
	0
	0


2、按检验项目监督抽查况
表2：按检验项目监督抽查况(GB 17761-2018)
	项目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合格批次率

	标识与警示语
	10
	10
	100%

	车速限值
	10
	10
	100%

	整车质量
	10
	10
	100%

	制动性能
	10
	10
	100%

	结构
	10
	10
	100%

	车速提示音
	10
	10
	100%

	互认协同充电
	10
	10
	100%

	布线
	10
	10
	100%

	电气装置
	10
	10
	100%

	充电器与蓄电池
	10
	10
	100%

	淋水涉水性能
	10
	10
	100%

	对触及带电部分的防护
	10
	10
	100%

	连接
	10
	10
	100%

	导线
	10
	10
	100%

	反射器、照明和鸣号装置
	10
	10
	100%

	防火性能
	10
	10
	100%


（二）产品质量抽查结果分析
本次监督抽查项目：标识与警示语、车速限值、整车质量、制动性能、结构、车速提示音、互认协同充电、布线、电气装置、充电器与蓄电池、淋水涉水性能、对触及带电部分的防护、连接、导线、反射器、照明和鸣号装置、防火性能。以上16个项目均为GB17761-2018强制要求。本次监督抽查未抽到GB17761-2024标准电动自行车，新标准于2025年9月1日正式实施，GB17761-2018标准电动自行车允许售卖到2025年11月30日，2025年12月1日起，只能售卖新标准GB17761-2024电动自行车。
三、消费建议
认准合规资质。查看车辆是否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3C认证），车身应贴有清晰3C标志。核对产品合格证、车辆一致性证书，确保电池、电机等关键部件与证书信息一致。
选择正规渠道。优先选择品牌专卖店或信誉良好的商家，避免通过无资质网店或二手平台购买低价问题车。警惕“超低折扣”“非法改装车”等宣传，此类车辆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或无法上牌。
关键部件检查。可自行查看车辆基本性能是否满足要求，如转动转把时是否有车速提示音；转动车把和曲柄等部件，观察运动部件与静止部件是否有碰撞；检查带电部件是否能直接与人体接触；查看导线布线是否整齐，是否会因摩擦而破坏绝缘层；检查整车是否有明显的突出物；确认车辆蓄电池系等部位标识和警示语是否齐全；试骑时感受刹车灵敏度、转向灵活性，确保制动和操控性能良好等。
勿解除限速装置、改装电池或加装大功率电机，此类行为易引发自燃、失控，且可能导致保险拒赔、法律处罚,也不要加装座位、车篷、车厢、支架等可能影响行驶安全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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